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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114學年度特殊教育數位教材觀摩分享會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： 

一、特殊教育法第31條之規定辦理。 

二、高雄市特殊教育身心障礙輔導分團計畫辦理。 

貳、目的： 

一、藉由觀摩113學年度特殊教育數位教材之獲獎作品，提升本市特殊教育教師

對數位教材製作的理解，進而強化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。 

二、推廣特殊教育數位教材的應用，促進教師間的專業交流，提升教學資源的

多元性與實用性。。 

叁、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。 

肆、協辦單位：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、高雄市特殊教育輔導團。 

伍、承辦單位：高雄市三民區河濱國民小學。 

陸、分享會規劃： 

      (一)參加對象 

         一、本市各階段特殊教育教師。 

         二、各縣市特殊教育輔導團及特殊教育教師。 

      (二)日期：114年11月1日(星期六)，9：00-12：30。 

      (三)地點：高雄市三民區河濱國民小學四樓會議室。 

      (四)內容： 

時間 活動內容 參與人員 

08:30~09:00 報到 河濱國小團隊 

09:00~09:10 長官致詞 教育局長官 

09:10~09:30 得獎作品頒獎 
教育局長官、得獎

作者 

09:30~10:00 優秀作品使用及製作心得分享(一)(二) 得獎作者 

10:00~10:15 優點講評與互動回饋 專家學者 

10:15~10:45 優秀作品使用及製作心得分享(三)(四) 得獎作者 

10:45~11:00 優點講評與互動回饋 專家學者 

11:00~12:00 得獎作品自由觀摩 河濱國小團隊 

12:00~12:30 綜合座談 
教育局長官、得獎

作者、專家學者 

12:30 賦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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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五)報名方式： 

           即日起請至「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」（http://special.moe.gov.tw/study.php）線上報名。 

      (六)研習時數： 

            全程參與研習者，核發研習時數3小時。          

柒、差勤方式：參加本次研習之學員和工作人員，請所屬單位准予公假登記 

捌、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報名時請確認正確 e-mail信箱，以便寄發研習相關訊息。 

二、聯繫人：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趙老師（聯絡電話：07-2624900分機63） 

玖、研習經費：由114年度高雄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經費項下支應。 

 

 


